临财购罚决[2018]4号

抚州市临川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西省农资集团南昌兴农有限公司：

当事人：江西省农资集团南昌兴农有限公司
地  址：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9-11号
你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上午10点参加了江西融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临川区农业局背负式电动喷雾器项目(招标编号：JXRC-XJ-2018-017)的询价采购活动，经评审小组评定为中标供应商。
现你公司无法提供满足询价文件要求的货物，向业主单位临川区农业局递交了该项目中标资格放弃函。

根据《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74号）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本机关决定：
1、临川区农业局背负式电动喷雾器采购项目作废标处理，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江西省农资集团南昌兴农有限公司不得参加此项目投标活动；

2、不予退还你公司该项目投标响应保证金计人民币壹仟肆佰元整（￥1400元），上缴本级国库。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12月18日
临川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8年12月18日印发
